
闽卫督函〔2025〕80 号

答复类别：B 类

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
第 1466 号建议的答复

欧争青代表：

《关于做好 0—6 岁儿童近视防控及视力健康档案电子化管

理的建议》（第 1466 号）由我单位会同省教育厅办理。现将有关

情况汇总答复如下：

我省高度重视儿童近视防控工作，近年来着力加强 0—6 岁

儿童眼健康电子档案建设，多举措提升儿童眼健康服务能力和管

理水平。

一、推动近视防控工作走深走实

2024 年 10 月，省教育厅会同省卫健委制定了《福建省进一

步推动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工作方案》。主要措施有：一是

前移近视防控关口。坚持抓早抓小，把幼儿园作为近视防控的“第

一道关口”，加强学龄前儿童“远视储备”保护，控制幼儿园和

小学低年级儿童近视发生率。幼儿园要严格控制电视、投影仪等

设备的使用时间，原则上单次不超过 15 分钟，儿童每天户外活

动不少于 2 小时。0—6 岁儿童每年眼保健和视力检查覆盖率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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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0%以上。二是全面普及防控要点。坚持推行日常读写“三个一”，

坚持用眼“三个 20”原则。中小学校、幼儿园全面落实“六个一”

近视防控要求，即“每班张贴一张标准对数视力表、中小学生每

天上下午各做一次眼保健操、每月开展一次班级内视力自测、每

季度开展一次近视防控科普宣教活动、每学期初开展一次专题部

署、每年跟踪对比分析一次全校学生视力状况”。三是加强专业

指导教育。发挥医院专业优势，提高视力筛查、常见眼病诊治和

急诊处置能力。开展儿童眼病筛查、视力检查、健康指导等儿童

眼保健服务，积极推进中医适宜技术防控青少年近视。加强基层

眼科医师、眼保健医生、儿童保健医生培训，将校医纳入培训范

畴。发挥健康管理、公共卫生、眼科等相关领域专家的指导作用，

深入开展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专家宣讲。

二、建立儿童眼健康电子档案

2019 年，省卫健委要求全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按照《国家基

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（第三版）》（国卫基卫发〔2017〕13 号）、

《儿童眼及视力保健技术规范》（卫办妇社发〔2013〕26 号）及

《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做好 0—6 岁儿童眼保健和视力检

查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卫办妇幼发〔2019〕9 号）要求，将 0—

6 岁期间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眼保健和视力检查结果录入居民电子

健康档案信息系统。2020 年起，全省 0—6 岁儿童年眼保健和视

力检查覆盖率达 90%以上。2022 年，我委在全省基层卫生信息系

统中增加儿童眼保健功能模块，要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、县级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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幼保健机构登记、完善 0—6 岁儿童眼健康电子档案信息。

对于 6 岁及以上儿童，由卫健部门配合教育部门开展中小学

生视力筛查，将眼部健康数据（包括屈光度、眼轴长度、屈光介

质参数等）及时更新到儿童健康档案中。

三、加强业务培训指导

2021 年，我省依托福建省妇幼保健院建设省级儿童眼保健中

心，指导全省妇幼保健机构规范开展 0—6 岁儿童眼保健业务。

一是指定专人负责儿童眼健康电子档案管理工作，对未及时录入

的县（市、区）加强指导。二是通过实施“大手牵小手”行动，

打通与基层妇幼保健机构的上下协同机制，针对基层妇幼保健机

构眼科门诊技术力量薄弱的问题，开通绿色转诊通道。三是通过

全省“云上妇幼”平台，开展儿童眼保健远程指导、远程培训、

远程会诊等，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共享，促进基层儿童眼健康

医疗水平提升。四是每年举办“儿童眼保健服务规范培训班”、“福

建省基层儿童眼保健适宜技术培训班”、“福建省儿童眼和视力保

健与临床培训班”等培训班，已累计培训基层儿童眼保健专业人

员 1000 余人次；同时接收全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儿童眼保健专

业人员进修。

四、加强科普宣传和健康促进

（一）加强科普宣传。一是每年开展全省中小学校幼儿园春

秋季近视防控宣传月活动和全国“爱眼日”活动，利用校园广播、

报刊、网站、手机短信、主题班会、新媒体等多种形式开展视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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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护宣传教育，普及健康用眼科学知识，增强健康用眼意识，形

成良好用眼习惯。二是利用家长会、致家长一封信等形式，督促

家长做好孩子科学用眼的监督工作，培养儿童青少年健康科学用

眼、护眼、爱眼的良好习惯。2024 年，聘请奥运冠军李发彬作为

我省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公益宣传大使，并向全省师生家长发出

《预防近视倡议书》。三是建设福建省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研究

中心科普馆，实施“科普基地+志愿队伍”眼健康科普模式，为

全省各地近视防控科普教育基地建设提供“样板”。

（二）增加户外活动时间。督促开齐开足上好体育课，着力

保障学生每天校内校外各１小时体育活动时间，鼓励有条件的学

校学生校内户外活动时间增加到 2 小时。福州、南平等地试点构

建“N+1”阳光体育课程，每周增加 1 节体育课。印发《关于进

一步优化课间活动管理促进中小学生健康成长的通知》，泉州、

福州等地延长课间时间至 15 分钟，引导所有学生在课间走出教

室、走向户外，缓解学习和用眼压力。

（三）全面改造教室照明条件。自 2022 年起，将中小学校

教室照明改造工程列入省委、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，高位部署

推动，共投入省级资金 2 亿多元，连续三年集中改造照明条件不

达标教室 7.11 万间，极大改善学生学校用眼环境。

（四）加强健康监测。2023 年，省卫健委印发《福建省学生

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与干预工作方案（2023 年版）》，加强

包含视力不良、近视等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工作。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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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选取的中小学校教学生活环境卫生开展监测，对教室人均面

积、课桌椅、黑板、采光、照明及噪声等方面开展现场检测，评

估学校教学环境卫生状况，对未达到国家标准要求的问题提出整

改建议。

下一步，省卫健委将继续做好全省 0—6 岁儿童视力监测，

跟踪儿童眼健康档案电子化管理；配合教育部门深化儿童近视防

控宣传教育，提升家长知晓率及参与度，做好儿童眼健康电子档

案与儿童青少年入学关系转移衔接。同时，教育部门继续将学生

视力健康纳入学校督导评估体系，作为“对市督导”、对县“两

项督导”的重要内容，推动儿童近视率逐年下降。

感谢您的对卫生健康事业的关心与支持！

领导署名：张国安

联 系 人：黄燕凤

联系电话：0591—87836494
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5 年 4 月 25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抄送：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、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

员会；莆田市人大常委会；省政府办公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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